民事聲請狀
案號：

案由：
承辦股別：             
訴訟標的金額：新台幣○○○元
聲  請  人　王○○　男　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生　
身分證字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住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○○
電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　

為聲請移送管轄事：

聲請人與原告○○○間給付票款事件，現由　貴院以○○年○○字第○○○號審理中。茲因本件係給付票款之訴，依照民事訴訟第十三條規定，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，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，聲請人住所及所簽發○○銀行之支票付款地均在○○法院管轄區內，原告竟向無管轄權之　貴院提起訴訟，於法顯有未合，為此狀請　鈞察准將本件訴訟全案移送管轄之○○法院處理，以符法制。

此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民事庭　公鑒
中 　     華　　    民　      國  ○○  年  ○○  月  ○○  日

具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撰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














